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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七题：在香港代意大利当局收取金融交易税 

2013年 6月 5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六月五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张华峰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库

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根据本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意大利金融交易税法，凡获转让由常驻意大利公

司发行的股份等金融工具的人士，均须缴交金融交易税，而不论其住所地及合约

签订地在任何地区。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港交所）上市的普拉达于本年三月五日

发出公告，指出该公司的股份转让受该条文影响，而金融中介机构须要向客户收

取有关的税款并转交意大利税务局。有证券业人士向本人反映，证券及期货事务

监察委员会和港交所至今仍未清楚交代有关安排，证券公司因此难以向客户和投

资者解释征收和处理该税项的手续和详情。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意大利当局有否法理依据要求香港的金融中介机构代收上述的税项；如有，

详情为何，以及须如何执行；及 

 

（二）政府有否评估金融中介机构协助意大利当局在本港向投资者征收上述税项，

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如有评估，详情为何；政府有否考虑参照意大

利当局的做法，向在香港注册并于外地上市的公司的投资者征收金融交易税？ 

 

答复： 

 

主席： 

 

  我现就问题的两个部分综合回复如下： 

 

  意大利新设的金融交易税经由意大利于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刊载的

《预算法》推出。意大利经济及金融部其后于本年二月二十八日颁布有关实施金

融交易税的部级法令，即《意大利金融交易税法》。根据上述规定，意大利金融交

易税适用于由常驻意大利公司发行的股份与相关衍生金融工具之间的转让，不论

执行地点及订约方的常驻地点。 

 

  Prada S.p.A.（即普拉达）是目前唯一在本港上市的意大利公司，其股份及

衍生权证可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买卖。应香港交易所的

要求，普拉达先后在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及三月四日两次发出公告，提供有关意大



利金融交易税的资料。普拉达在其两则公告中指出，支付意大利金融交易税的相

关指示预期将由意大利税务局稍后发出官方规定。普拉达的两则公告已经上载于

香港交易所的「披露易」网站，供公众查阅。 

 

  香港交易所根据《意大利金融交易税法》理解涉及的股份交易税项须由最终

受让方承担，其他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则由最终转让方和受让方双方承担。参与

交易的金融中介机构则负责支付意大利金融交易税。然而，在香港进行的相关交

易，意大利金融交易税税务承担人和支付人的身分及责任、税务计算法和支付程

序等，均有其不确定性，有待意大利当局厘清。 

 

  香港交易所已于本年五月初去信意大利经济及金融部，要求厘清上述的责任、

税务计算法和支付程序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此外，香港交易所已经委聘税务顾问，

就意大利金融交易税对香港交易所、香港金融中介机构及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影响

提供意见。 

 

  香港当局亦透过香港税务局及香港驻外经济贸易办事处等渠道，与意大利当

局接触，以期协助业界取得进一步资料。据了解，意大利税务局目前仍未公布意

大利金融交易税的详情。意大利税务局预期于本年七月发出相关指示，公布意大

利金融交易税的详情，包括税款的支付程序。 

 

  我们明白部分本港业界人士对新设的意大利金融交易税有种种疑问，亦非常

关注税项对本港业界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与香港交易所正在循不同渠道向意大

利当局查询，了解情况。我们会继续向意大利当局反映业界的意见与忧虑。 

 

  此外，议员问及政府有否考虑参照意大利当局的做法，向投资者征收金融交

易税。一直以来，本港奉行低税率以及简单而明确的税制，致力维持优越的营商

环境及竞争力。我们没有计划参照意大利当局的做法，开征上述的金融交易税。 

 

 

 

完 

 


